附件1

广元市第十二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
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推荐单位
	分配名额

	1
	苍溪县
	38

	2
	剑阁县
	13

	3
	旺苍县
	14

	4
	青川县
	11

	5
	利州区
	16

	6
	昭化区
	8

	7
	朝天区
	11

	8
	广元中学
	3

	9
	市实验中学
	1

	10
	市利州中学
	2

	11
	市八二一中学
	2

	12
	市零八一中学
	2

	13
	市树人中学
	1

	14
	广元外国语学校
	2

	15
	广元天立学校
	1

	16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3

	17
	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
	3

	18
	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
	3

	19
	四川水利水电技师学院
	2

	20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

	21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

	22
	市直属单位
	5

	合计
	150



附件2

广元市第十二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申报材料


	成果名称       
	                              

	成果申报人
（或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名称及
盖章
	                              








广元市教育局制


成果持有者承诺书

在申报教育科研优秀成果过程中，本人自愿做出如下承诺：
1.对填写的各项内容负责，成果申报材料真实、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未弄虚作假、未剽窃他人成果。
2.成果获奖后，不以盈利为目的开展宣传、培训、推广等相关活动，未经市教育局或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设置任何实验区、实验校等。


成果持有者（或主持人）签字：

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广元市第十二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简述书
	成果名称
	
	研究起止时间
	起始：  年  月
完成：  年  月

	关键词（3-5个）：

	
（本表供盲评使用。成果名称及内容中不得出现成果有关完成人或单位信息，不得出现县（区）等行政区划有关信息。）
一、成果概要（500 字以内）





































	
二、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800 字以内）
























	
三、成果创新点（500 字以内）





















	
四、成果应用及效果（800字以内）





















广元市第十二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
推广应用情况

如果除本单位之外，有其他推广应用的单位，请选择3以内的实践检验单位，填写下表。
第1个实践检验单位情况
	地区或学校名称
	

	实践检验时间
	年    月开始至    年    月结束

	承担任务
	

	实践效果（400字以内）

	





















实践检验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第2个实践检验单位情况
	地区或学校名称
	

	实践检验时间
	年     月开始至    年    月结束

	承担任务
	

	实践效果（400字以内）

	




























实践检验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第3个实践检验单位情况
	地区或学校名称
	

	实践检验时间
	年     月开始至    年    月结束

	承担任务
	

	实践效果（400字以内）

	




























实践检验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广元市第十二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成果报告

成果名称：                                         

	主要内容：1.问题的提出；2.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3.成果的主要内容；4.效果与反思。
（本表供盲评使用。成果名称及内容中不得出现成果有关完成人或单位信息，不得出现市县（区）等行政区划有关信息。不超过8000字。）




























（可添页）





成果曾获奖励情况（限填3项）

	时间
	成果名称
	奖项名称
	获奖等级
	颁奖部门

	
	
	
	
	

	
	
	
	
	

	
	
	
	
	




广元市第十二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
申报公示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不超过6人）：

成果形成过程：
本项成果   年   月至   年  月，在                  范围内进行了实践检验。


成果完成单位（不超过3个，盖章）：
年   月   日

以上公示，必须在本项成果的各完成人所在单位张贴5个工作日。如对以上信息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成果第一完成单位实名举报。

异议受理人：         职务：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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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广元市第十二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推荐汇总·公示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第一完成人
	成果其他完成人
（最多5个）
	成果完成单位
（最多3个）
	联系电话

	
	
	
	
	
	

	
	
	
	
	
	

	
	
	
	
	
	

	
	
	
	
	
	

	
	
	
	
	
	

	
	
	
	
	
	


（可添行）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4

广元市第十二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申报材料
填 报 说 明

广元市第十二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申报材料是申请、推荐、评审、批准的主要依据，必须严格按规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如实、全面、认真填写。
一、基础信息
1.成果名称：应准确、简明地反映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字数（含符号）不超过35个。
2.成果申报人：个人名义申报的，填写成果主持人姓名， 并写上所在单位名称；以单位名义申报的，填写成果主持单位名称。
二、广元市第十二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简述书
1.研究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提出问题、开始研究日期；完成时间指解决问题、形成最终成果的日期。
2.成果概要：对成果的主要内容做说明，均应直接叙述，请勿采取“见××附件”的表达形式。
3.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具体指出成果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思路、阶段、所采用的方法等，问题要明确，思路、阶段要清晰，方法要有针对性。
4.成果创新点：对成果在实践中的突破、理论上的创新进行归纳与提炼。应简明、准确、完整阐述，每个创新点相对独立。
5.成果应用及效果：对成果的应用情况、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阐述。
三、成果推广应用情况
1.实践检验单位指除成果主持人所在单位之外的参与实践的地区或学校。如有，选择不超过3个主要的实践单位填写。没有可不填。
2.实践检验起始时间指正式实施（包括正式试行）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正在进行实践检验的截止时间为推荐市级教学成果奖的时间。
3.实践效果：指成果解决问题的情况及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由实践检验单位填写并盖章。
四、成果报告
成果报告是评审教育科研优秀成果的主要依据之一，每一项推荐成果都必须提供，字数不超过8000字。“问题的提出”部分需阐明针对什么问题进行改革与实践探索以及为什么进行这一改革与实践探索；“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部分需说明怎样进行改革与实践探索的；“成果的主要内容”部分需说明经过实践检验后形成的问题解决方案（主要观点、实践模型等）；“效果与反思”部分需说明成果取得了怎样的实践效果，还有哪些不足以及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等。
五、视频
根据成果需要，申报单位自主决定是否提供视频材料，避免给学校增加不必要的工作负担。如提供视频材料，应直观、形象、简洁地介绍成果的主要内容、特色等，着眼于弥补文字材料的不足。视频必须为MP4格式，时长不超过20分钟，大小不超过500M（以高清格式720P为准）。
六、其他
1.所有纸质申请材料用A4纸，竖装，两面印刷；需签字、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签字应用钢笔或中性笔。
2.所有推荐材料一律不退，请自行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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